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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中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246

许可证流水号：00852157

批准成立日期：2012 年 11 月 01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路805、851号1

幢106室

电话：021-62503216 邮编：200072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7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汉中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031

许可证流水号：00852158

批准成立日期：1996 年 01 月 19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218号101室

电话：021-61408587

邮编：200070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7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

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机构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闸北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31000029

许可证流水号：00852156

批准成立日期：1990 年 05 月 30 日

营业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535、539、

595、603号

电话：021-56202610 邮编：200072

业务范围：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 年 09 月 27 日

许可该机构经营银行业监督管理

机构依照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

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晨报记者 杨晓东

“首月 0元”“零首付”“免费保障”“抽

奖获取”……网络场景中，这般话术在互联网

保险产品广告页面时有出现，有的消费者在

未清楚了解保险内容、保费缴纳等情况下，便

被“免费”诱导而投保。

针对这一乱象，10 月 21 日，银保监会发

布关于防范保险诱导销售的风险提示，提醒

消费者要清晰地认识到“免费”是诱导，极有

可能暗藏陷阱和风险。

目前市场上包含“首月 1 元”“1 元升

级”“免费送保障”“手机抽奖”等内容的互

联网保险营销宣传广告较为普遍，相关广告

标识不清晰不显著，且往往与共享单车、充

电宝等消费场景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是在

利用消费者的注意力“盲区”进行引流，同

时部分消费者由于对保险产品了解不充分，

未认真阅读产品条款，易引发消费投诉纠

纷。

不少消费者误以为，每月只需要 1元，就

能买到几百万医疗报销额度的保险，“买买

买”就在这样的刺激下产生了。然而首月 1

元，可不是月月 1元，这里隐藏了巨大的风险

隐患。百万医疗险的费率表会按照年龄、是否

有社保来设置不同的缴费标准，通常情况下，

年纪越大，保费越贵。只是冲着“首月 1元”

投保的消费者，并没有认知到后续需要付出

多高的成本，稀里糊涂被扣款后，自然无法接

受。

“购买保险必须体现购买者本人的意

愿。”一位保险行业资深人士表示，随着技术

的进步，购买保险的方式越来越方便，很多年

轻人喜欢网上购买。互联网保险在销售页面

上，必须提示到位，或者设置一些方式让消费

者强制阅读条款。在勾选选项上，也要由消费

者本人勾选，而不是替消费者默认，“每一步

要确认是消费者本人的意愿，否则很可能涉

嫌诱导购买。”

银保监会表示，这种营销引流模式存在

诱导营销、信息披露不当等问题，侵害消费者

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易引发消费纠纷或投

诉。

从保险产品本身看，一些“首月 0元”

“免费保障”等宣传未全面展示保费缴纳整

体情况，实际上是将保费分摊至后期，消费者

并未真正享受到保费优惠。从监管要求看，保

险险种的条款和费率，应当报监督管理机构

备案或批准。“首月 0元”类的销售宣传行

为，存在未按照规定使用经批准或者备案的

保险条款、保险费率的问题。

从营销方式看，营销片面强调“首月 0

元”，却未对保费缴纳整体情况、保险责任等

重要内容充分提示，易使消费者忽视产品重

要信息。加之一些广告界面设置不规范，故意

诱导消费者勾选 “购买”“领取”“自动续

费”等选项，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自主选择

权。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诱导销售

等风险，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提

醒消费者在选购保险产品时注意以下事项，

做到明明白白买保险，清清楚楚享保障———

一、因需购买保险产品，不被“免费”迷惑

在浏览保险营销宣传页面时，注意了解

发布营销广告主体、保险产品承保机构，看清

保险产品类型、保障内容和收费方式等重要

信息，根据自身风险保障需求和消费能力选

购，不被“免费”营销宣传诱导购买了本不需

要的产品。如对宣传界面内容不了解，最好不

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或同意授权办理等操

作，防范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二、知悉保险合同内容，了解条款信息再签约

消费者如确有投保需求，应认真阅读保险

合同，对于未能明确展示保险合同条款等重

要内容的销售页面，不随意点击确认。着重了

解保险责任、除外责任、保险期间、保险金额、

保费缴纳、风险提示、客户告知、投保须知、续

保条件、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犹豫期和退保损

失等影响投保决策的重要事项。不盲目跟风

冲动消费，尤其是线上签约投保时千万不要

图方便就“一勾到底”。

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

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

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

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

有权解除合同。消费者应客观如实地反馈有

关信息，避免因未能如实告知而影响保险合

同效力。消费者隐瞒真实状况投保，如发生保

险事故，可能得不到保险赔偿，容易产生理赔

纠纷。

银保监会强调，消费者购买保险应根据

自身风险保障需求和消费能力，与保险公司

订立相应保险合同。按照合同约定，投保人支

付保费，保险公司在发生合同约定事故时承

担经济补偿或给付的义务。不被“免费”诱

导，以防自身权益受到侵害。

晨报讯 在 10 月 20 日的第四届众安开

放日上，众安科技正式发布面向保险中介机

构的“保险中介核心 2.0”。众安科技中介产

品负责人何骏杰表示，保险中介核心 2.0 立

足“合规 +转型”，聚合 8 大功能模块，链接

包括众安保险在内的近百家保险公司优质产

品。信息化合规关乎行业发展，数字化升级决

定企业生存。何骏杰表示，保险中介核心 2.0

聚合了众安“保险 +科技 +服务”的多维能

力，为保险中介机构带来产品赋能、系统赋能

和模式赋能。满足监管新规的同时，进一步巩

固技术基建、提升线上化水平、优化保险供给

侧，为中介机构信息化升级适配 “快捷通

道”。

商品中心云平台是保险中介核心 2.0 的

另一项重大升级，众安科技将全面开放众安

产品及技术对接能力。目前，商品中心云平台

支持快速对接近 100 家保险公司旗下超过

200款热门保险产品。

何骏杰表示，保险中介机构作为用户和

保险公司之间的“桥梁”，承担起助推市场需

求与产品供给精准链接的重要作用。商品中

心云平台与众安开放平台同步启用，将从供

给侧角度赋能保险中介机构，持续优化保险

供应链，提供更多样化、高性价比的产品和服

务。

众安科技发布保险中介核心 2.0

首月 0元 免费保障 零首付

警惕互联网保险诱导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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